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

殘疾人士支援政策意見書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下稱「關顧聯」)由十多個長者和殘疾人士團體、民間團體和前線

社工組織所組成，一直關注長期護理照顧服務的現況及問題，現針對復康服務及照顧者支援

表達意見。

香港現時有逾53萬名殘疾人士1，需要不容忽視。本聯盟就現時復康政策有以下建議：

● 殘疾人士院舍供應短缺問題

在缺乏社區照顧服務的情況下，截至2023年尾，在各項住宿康復服務中，嚴重殘疾人

士護理院平均輪候時間最短，亦長達5年（60.6個月）時間，而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平均輪

候時間更高達14年（171.1個月）2！面對遙遙無期的輪候時間，殘疾人士和家屬只能透

過選擇私營院舍，滿足其照顧需要。然而，由於缺乏監管，殘疾人士院舍環境質素為人

詬病，更與安老院舍共同淪為第五波疫情重災區。

本聯盟再次重申現有院舍法例及修例內容未能為院友提供舒適生活空間，要求政府盡

快改善院舍質素，加強醫護和復康專業人手比例及提升寢室及公共空間均有8平方米

人均面積。同時，政府應增加津助院舍資源及服務名額，並加強私營院舍監管，更可藉

著是次疫情導致院友流失的情況設立過渡期，暫時停止現有私營院舍的新入住申請，

從而提升及規定院舍人均面積至應有水平，改善院舍服務質素。

● 殘疾人士照顧需要被無視，改善現有社區照顧服務

需要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必須面對最少3至5年的輪候時間，期間十分需要照顧服務滿

足需求，惟現時社區照顧服務資源亦嚴重不足，然而，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源同

樣重要。截至2024年9月底，全港只有6間機構提供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3，而嚴

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仍只由2019-2020年度的234個名額增至2021-22年度的245個
名額4，其後截至現時亦未有再增加服務名額。

4 根據立法會《審核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書面問題的答覆》文件顯示，
在各類資助殘疾人士日間訓練/社區照顧服務的服務名額中，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於2019-20年度服
務名額為234；2023-2024年度服務名額為245。

3根據社會福利署網站就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提供資料，全港營辦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的非政
府機構包東華三院、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香港耀能協會、保良局和鄰舍輔導
會。資料於2022年1月修訂。

2 根據立法會《審核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文件顯示，政府
現時未有2023年-2024年度資料，在2022-2023年度各類住宿康復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中，嚴重殘疾人士護理
院平均輪候為60.6個月，而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平均輪候時間為171.8個月。

1根據政府統計處於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提到在 2020年有534
200人有一項或多於一項下列的殘疾類別：(1)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2)視覺有困難；(3)聽覺有困難；(4)溝
通能力有困難；(5)精神病／情緒病；(6)自閉症譜系障礙；(7)特殊學習困難；及(8)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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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照顧服務內容亦有欠整全，未能滿足殘疾人士的需要：「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

服務」﹑「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只著重於復康元素，未有為殘疾人士提供

送飯家居清潔服務。而家居照顧服務只於平日時間提供服務，未能照顧殘疾人士在假

日和晚上時間的需要。而針對嚴重殘疾人士的暫宿服務，亦因嚴重殘疾人士院舍短缺

而不足。

而且，殘疾人士社區照顧服務種類零散，如「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嚴重肢體

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或「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均設有各自服務門檻、內容和收費，殘

疾人士和家屬難以清晰了解服務細節；而晚間緊急支援及週末的服務更是欠缺。政府

必須正視殘疾人士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要，增加有關服務的名額及內容，劃一照顧服

務的收費、內容及申請門檻，並設立個案管理制度，跟進殘疾人士的服務情況和需要。

現時於社區上設有地區支援中心支援殘疾人士，可惜60歲以上的殘疾人士卻被排除在

外，當他們有需要時，只能夠到長者中心尋求服務，可惜長者中心的服務又未能完全

貼合殘疾人士的需要。歸因是政府的支援服務是以年齡做分界，以至到服務往往未能

夠貼合服務使用者的真實需要。舉一個真實的例子，殘疾人士申請復康用品時需要職

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的意見及推薦，但當一個年過60、正在領取綜援的殘疾人士，

礙於未被納入地區支援中心服務對象之內，以致他只能夠經過醫院複診時才能獲得職

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的推薦，因此而引致生活受限，甚至健康情況轉差，故此，改革

現行地區支援中心勢在必行。

● 支援殘疾人士的經濟需要

復康用品對殘疾人士為生活必須品，但由於價錢昂貴及需要持續消耗，基層殘疾人士

難以負擔，現時亦未設立價錢相宜的復康用具維修服務，殘疾人士需要為獲取合適的

復康用品而四處奔波，以了解、比較和購置。縱使現時關愛基金轄下設有「為嚴重殘疾

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協助申請人購買護理用品或服務。惟有關津貼只提供予60歲
以下、申請傷殘津貼之人士，更設有入息審查，門檻之高阻礙有需要的傷殘人士獲取

經濟支援。

因此，本聯盟建議政府應設立恆常津貼，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經濟支援以協助他

們購買護理用品或服務應付生活所需，並取消入息審查、不得同時領取其他公共福利

金的限制，保障有需要人士能獲取適當支援。

● 政府應為殘疾人士提供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如短期臨時上門支援或照顧服務

日常生活上緊急支援和照顧服務對殘疾人士尤其重要，現時未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合適

的支援服務，當照顧者未能照顧時，難以找到相對應設備的院舍進行照顧。另外，現行

的支援大多以日間為主，晚間支援非常缺乏，即或私人市場也難以滿足需要，殘疾人

士往往只能選擇到醫院。醫院本應提供緊急醫療需要之人士，而非於日常已有照顧需

要的殘疾人士。

就此，本聯盟建議政府應提供24小時的緊急支援服務，為有需要的殘疾及嚴重殘疾人

士提供上門支援或照顧服務，以照顧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緊急需要。



● 照顧者津貼未到位

本聯盟樂見照顧者津貼於2023年正式恆常化，為照顧者設立恆常經濟支援。惟津貼恆

常化後，申請門檻、服務名額仍舊，照顧者除了無法自行申請，若原有申領綜援、長者

生活津貼等公共福利金亦不可申請照顧者津貼，有關限制為照顧者造成大大阻礙，支

援對照顧者而言恐為杯水具薪。因此，就照顧者津貼，本聯盟建議方案如下：

建議方案

被照顧者

對象

但凡經醫生診斷，或在現行社福評估制度評估為合資格的：

● 特殊學習需要人士

● 智障成人

● 傷殘津貼/殘疾證之領取者

● 認知障礙症患者

● 中風人士

● 長期病患者

● 60歲或以上有輕度缺損之長者

● 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有中度或嚴重

缺損之長者

照顧者

資格

● 只要有實質照顧關係，並每月至少照顧 80小時

● 長者生活津貼、綜援及傷殘津貼受惠人，和正輪候社署的康

復服務或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的安老服務之人士

● 不設入息及資產審查

金額 ● 普通照顧者（每月照顧 80小時） ：$3200
● 全職照顧者（每月照顧 160小時）：$6400

*定期按個人工作收入中位數升幅調整

其他津貼 ● 喘息支援津貼(實報實銷)
● 交通津貼

● 醫療津貼

其他安排 ● 開放公開申請，容許有需要照顧者自行向服務機構申請

● 安排個案經理跟進及協助安排照顧計劃

● 設立照顧卡，鼓勵及連結商界及政府部門為照顧者提供優惠

及相關協助，肯定照顧者身份及提供支援。



● 設立一站式照顧者支援中心

目前照顧者服務均歸納於被照顧者服務體系之內，如護殘者必須透過地區支援中心等

單位才可申請及接受支援服務，導致服務及資訊零散，忽略照顧者真實情況和需要，

照顧者難以尋覓及申請服務。民間多次提及有關為照顧者設立地區式「照顧者一站式

支援中心」，建立以照顧者為本的服務，為照顧者提供整全的支援服務，有關建議詳細

如下：

建議方案

負責部門 政府帶頭，由社會福利署負責，確保服務的可持續性

對象 照顧者

地區分界 以立法會地區直選分區為基礎，於各區設立一間照顧者中心

服務 ● 為照顧者提供緊急支援的熱線及服務

● 集中及發放照顧者資訊

● 識別社區高危照顧者並為其提供適切承托

● 協助照顧者面對和處理心理和情緒需要

● 提供各式喘息支援，如暫託、宿及照顧者小組等活動

● 社區教育活動以推廣照顧者友善社區

● 照顧者專線及資訊網站

政府近年為照顧者分別設立照顧者資訊網站及支援專線，以增加照顧者了解資訊及獲

得求助的渠道。然而，有照顧者向本聯盟反映，指網站介面複雜，而當中亦只為其顯示

相關服務的官方資訊，並未有提供更清晰的資訊及指引，網站功能「形同虛設」，惟網

站設置的問卷無法輸入文字，照顧者只可填寫滿意程度，無法反映具體意見。加上服

務宣傳不足，有部份照顧者更未必知道有關資源，而未曾透過相關渠道求助，導致相

關支援使用率低下。

就此，本聯盟建議當局除了應增加服務宣傳，並加強收集使用者具體意見以改善使用

功能及提供使用者友善的指引。當局更應善用相關服務，加強其緊急支援的作用，以

助照顧者解決燃眉之急。其中，熱線及網站應增設暫宿及暫託的配對服務，設立評估、

預約及轉介的功能，讓照顧者能透過熱線或網站了解服務資訊之餘，更可即時申請服

務，從而獲得適切的資源。

● 跟進理工大學研究報告建議進度

就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團隊於2022年公佈的《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

顧問研究主要報告》，當中對照顧者支援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識別⾼危照顧者

並提供及時⽀援；以及建議⼗:加強暫託服務的可及性和多樣性，以⽀援有突發需要的

照顧者，惟上述兩項建議的支援建議的進度似乎仍未如理想。

就識別及支援高危照顧者，現時的照顧者支援措施均相對被動，依賴照顧者自行前往

長者地區中心、自行聯絡社工轉介，以及自行上網或致電轉線求助，缺乏主動支援社

區照顧者的服務。惟在社區中照顧者未獲正名化、而照顧者自我意識仍待加強的情況

下，照顧者未必意識到自己的需要和情況，或因種種個人原因抗拒對外求助，導致錯

失服務機會，照顧壓力導致身心不堪重負。由於識別及支援高危照顧者相當重要，政

府應帶頭加強於社區中主動接觸照顧者的措施，如成立照顧者外展隊，並配合照顧者

服務的轉介及個案跟進，以增加識別及支援高危照顧者的服務。



就加強暫託服務，現時長者暫託及暫宿服務的申請門檻過高，如若照顧者有意申請住

宿暫托服務，必須於不少於2星期前聯絡社工協助轉介申請；加上每區服務名額不均，

以殘疾人士住宿暫託服務為例，屯門及觀塘區的服務名額有44個，但黃大仙及離島區

僅有6個服務名額5；而殘疾人士日間暫託服務亦同樣不均，最多服務名額的葵青區只

有36個名額，黃大仙區及大埔區只有4個名額，而中西區、離島區及灣仔區更僅有2個
名額6。在服務名額不足的情況下，照顧者只能選擇跨區接受服務，惟當中涉及的交通

安排亦大大加重照顧者的負擔。因此，本聯盟建議政府應簡化暫宿及暫顧服務申請手

續及程序，容許照顧者或長者於突發情況時可自行申請有關服務；並重新檢討現有機

制，評估各區需求以調整各區服務規劃，同時投撥資源增加津助院舍的服務名額和配

套，包括為被照顧者安排交通支援。當局亦應改善現有社署暫託服務空缺查詢平台，

於系統顯示相關單位的實際宿位和可預約宿位數量，並提供實時更新功能，方便照顧

者使用網站了解實時宿位情況以申請暫宿或暫託服務。

6 根據立法會《審核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文件顯示，在
2023-24年度（截至2023年12月底），殘疾人士日間暫託服務的服務名額共為235個，葵青區的服務名額為36
個，黃大仙區及大埔區的服務名額為4個，中西區、離島區及灣仔區服務名額為2個。

5 根據立法會《審核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文件顯示，在
2023-24年度（截至2023年12月底），殘疾人士住宿暫託服務名額共有422個，屯門區和觀塘區的服務名額為
44個，黃大仙區及離島區的服務名額為6個。


